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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3—2021和GB 2763.1—2022）规定的芦笋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对比分析了芦笋绿色食品产品适用标准及国家标准中农药残留判定指标。 此外，文章
还梳理了在绿色食品芦笋上可使用的已登记农药产品，并对芦笋上农药的安全科学使用提出相关
建议，旨在推动绿色食品芦笋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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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searching and analyzing on the pesticide registration, and based on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s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in the current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in China (GB 2763—2021 and GB 2763.1—2022), the

determination indexes of pesticide residue in green food products applicable standards and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addition, to promote the green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green

food industry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the registered pesticide products used in green food of Asparagus officinalis were

sorted out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afe and scientific use of pesticides were put forward in this ari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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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笋（Asparagus officinalis L.），又名龙须菜、石
刁笋，为百合科天冬门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一般食
用其嫩茎，一次定植即可采收10～15年[1-3]。我国是世
界上最大的芦笋生产国、产品出口国，国内市场鲜
食、速冻消费为主的绿芦笋约占70%，主要用于罐藏
加工出口的白芦笋约占30%[4-5]。芦笋原产于小亚细
亚及地中海东岸地区，19世纪末传入我国，因其极
强的适应性，目前广泛种植于除西藏、青海之外的
我国其他各省[4-6]。芦笋种植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病害

有茎枯病、根腐病和褐斑病等，主要虫害有蓟马、蚜
虫和夜蛾类等[7-12]。农药残留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因素，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aximum residue
limit，MRL）是评价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和实施基层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指标[13]。根据中国
农药信息网检索统计芦笋上现有登记农药，基于国
家标准GB 2763—2021[14]、GB 2763.1—2022[15]芦笋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与2023年6月1日实施的新版绿
色食品产品标准NY/T 1326—2023《绿色食品多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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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16]芦笋中农药残留判定指标进行对比，以期为
绿色食品芦笋种植中科学使用投入品、农药残留检
验检测和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提供参考。

1 我国芦笋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2021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农业农村部
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家标准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GB 2763—2021是我国目前现行有效的、
唯一强制性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规定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0 092项[14]。其农药种类、
限量标准数量约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标准数量的2倍[13]。
GB 2763.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2,4-滴
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是GB 2763—

2021的增补版，2023年5月11日实施。根据GB 2763—
2021附录A中“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的规定，芦笋
属蔬菜（茎类），测定部位为整棵。GB 2763—2021、
GB 2763.1—2022中涉及芦笋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有114项，按照最新《禁限用农药名录》[17]和农业农村
部公告第536号[18]、第736号[19]，已全面禁用或在蔬菜
上限用的再残留限量（extraneous maximum residue
limit，EMRL）42项，最大残留限量72项。非全面禁用
或在蔬菜上限用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按照防治对
象分为：杀虫剂22项，占比30.6%；杀螨剂6项，占比
8.3%；杀虫杀螨剂6项，占比8.3%；杀菌剂20项，占比
27.8%；除草剂18项，占比25.0%。其具体分类情况如
表1所示。按照限量类别分，芦笋限量有31项，限量
值来源于“茎类蔬菜”的有40项，限量值来源于“蔬
菜”的有1项。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MRL/(mg/kg)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MRL/(mg/kg)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MRL/(mg/kg)

辛硫磷 杀虫剂 0.05JY 灭草环 除草剂 0.05J 异狄氏剂 杀虫剂 0.05J

噻虫嗪 杀虫剂 0.05Y 抑草蓬 除草剂 0.05J 甲氧滴滴涕 杀虫剂 0.01J

氯氰菊酯、高效
氯氰菊酯

杀虫剂 0.40Y 氯氟氰菊酯、高
效氯氟氰菊酯

杀虫剂 0.02
甲霜灵、精甲
霜灵

杀菌剂 0.05Y

吡虫啉 杀虫剂 0.20Y 氯酞酸 除草剂 0.01J 甲萘威 杀虫剂 1.00J

啶虫脒 杀虫剂 0.80Y 氟除草醚 除草剂 0.01J 杀螟硫磷 杀虫剂 0.50J

抗蚜威 杀虫剂 0.01Y 特乐酚 除草剂 0.01J 敌敌畏 杀虫剂 0.20J

多菌灵 杀菌剂 0.50Y 戊硝酚 除草剂 0.01J 氯菊酯 杀虫剂 1.00J

苯醚甲环唑 杀菌剂 0.03Y 草枯醚 除草剂 0.01J 七氯 杀虫剂 0.02J

嘧菌酯 杀菌剂 0.01Y 草芽畏 除草剂 0.01J 烯虫乙酯 杀虫剂 0.01J

甲基硫菌灵 杀菌剂 0.50Y 氯酞酸甲酯 除草剂 0.01J 倍硫磷 杀虫剂 0.05J

肟菌酯 杀菌剂 0.05Y 茅草枯 除草剂 0.01J 巴毒磷 杀虫剂 0.02J

戊唑醇 杀菌剂 0.02Y 三氟硝草醚 除草剂 0.01J 马拉硫磷 杀虫剂 1.00

吡唑醚菌酯 杀菌剂 0.20Y 麦草畏 除草剂 5.00 庚烯磷 杀虫剂 0.01J

茚草酮 除草剂 0.01J 硝磺草酮 除草剂 0.01 乐杀螨 杀螨剂 0.05J

氟吡菌酰胺 杀菌剂 0.01Y 氯丹 杀虫剂 0.02J# 丙酯杀螨醇 杀螨剂 0.02J

啶酰菌胺 杀菌剂 5.00Y 滴滴涕 杀虫剂 0.05J# 乙酯杀螨醇 杀螨剂 0.01J

代森锰锌 杀菌剂 2.00Y 灭蚁灵 杀虫剂 0.01J# 格螨酯 杀螨剂 0.01J

代森锌 杀菌剂 2.00Y 杀虫脒 杀虫剂 0.01J# 环螨酯 杀螨剂 0.01J

草铵膦 除草剂 0.10Y 甲基对硫磷 杀虫剂 0.02J# 灭螨醌 杀螨剂 0.01J

二甲戊灵 除草剂 0.10Y 特丁硫磷 杀虫剂 0.01J# 速灭磷 杀虫杀螨剂 0.01J

丙炔氟草胺 除草剂 0.02Y 蝇毒磷 杀虫剂 0.05J# 二溴磷 杀虫杀螨剂 0.01J

保棉磷 杀虫剂 0.50S 内吸磷 杀虫剂 0.20J# 毒虫畏 杀虫杀螨剂 0.01J

杀虫畏 杀虫杀螨剂 0.01J 硫环磷 杀虫剂 0.03J# 毒死蜱 杀虫剂 0.05#

消螨酚 杀虫杀螨剂 0.01J 乙酰甲胺磷 杀虫剂 0.20J# 氧乐果 杀虫杀螨剂 0.02J#

乙拌磷 杀虫杀螨剂 0.02 乐果 杀虫剂 0.01J# 灭多威 杀虫杀螨剂 0.20J#

氯苯甲醚 杀菌剂 0.01J 丁硫克百威 杀虫剂 0.01J# 甲磺隆 除草剂 0.01J#

毒菌酚 杀菌剂 0.01J 三唑磷 杀虫剂 0.05J# 艾氏剂 杀虫剂 0.05J#

丙森锌 杀菌剂 2.00 氟虫腈 杀虫剂 0.20J# 胺苯磺隆 除草剂 0.01J#

表 1 芦笋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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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版绿色食品产品标准NY/T 1326—2023
中芦笋农药残留判定指标情况分析

绿色食品芦笋的种植，应从芦笋生长周期整体
情况考虑，综合运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
治、化学防治等措施，遵照《绿色食品芦笋生产操作
规程》[20]，合理使用列入NY/T 393—2020《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21]中“A级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
其他农药清单”，且在芦笋上有效登记的农药产品，
并结合NY/T 1326—2023《绿色食品多年生蔬菜》[16]

中的相关要求，实行全程质量控制，规范绿色食品
芦笋种植过程中的农药使用行为。由表1可知，GB
2763—2021和GB 2763.1—2022中，在芦笋上非全面
禁用或在蔬菜上限用、制定MRL的农药有72种，同
时列入NY/T 393—2020[21]《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
则》“A级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其他农药清单”
中的农药有21种。

2023年6月1日实施的新版绿色食品产品标准
NY/T 1326—2023《绿色食品多年生蔬菜》[16]与2015
年版相比，删除了水胺硫磷、三唑磷等5种农药，增
加了阿维菌素、虫螨腈等4种农药，修订了多菌灵的
农药残留判定指标，调整了部分检测方法。由表2可
知，2023年新版NY/T 1326—2023标准中涉及农药
共有13种，其中杀虫剂9项，杀虫杀螨剂1项，杀菌剂
3项。13种农药中，在GB 2763—2021和GB 2763.1—
2022中有9种农药规定了最大残留限量，其余4种尚
未规定最大残留限量。但应注意，克百威、氧乐果、
毒死蜱现已在芦笋或蔬菜上限用[17-19]。

3 芦笋农药登记情况分析

根据中国农药信息网，截至2024年2月，我国芦
笋上有效登记农药产品106个，具体情况如表3所
示。登记产品均为单剂，无复配剂。按剂型分类，主
要有微乳剂、水分散粒剂、可湿性粉剂、悬浮剂、水
剂等；按防治对象分类，杀虫剂有6种有效成分41个
产品，杀菌剂有13种有效成分65个产品。经查询
NY/T 393—2020标准[21]，芦笋上登记的农药产品中，
有14种有效成分79个产品可用于绿色食品芦笋生
产。其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噻虫嗪、虫螨
腈、苯醚甲环唑4种农药在NY/T 1326—2023中规定
了农药残留判定指标，其余10种农药未规定农药残

烯唑醇 杀菌剂 0.50 甲基异柳磷 杀虫剂 0.01J*# 狄氏剂 杀虫剂 0.05J#

水胺硫磷 杀虫剂 0.05J# 灭线磷 杀虫剂 0.02J# 溴甲烷 杀虫剂 0.20J#

福美双 杀菌剂 2.00 甲拌磷 杀虫剂 0.01J# 甲胺磷 杀虫剂 0.05J#

涕灭威 杀虫剂 0.03J# 磷胺 杀虫剂 0.20J # 氯磺隆 除草剂 0.01J#

克百威 杀虫剂 0.20J# 硫丹 杀虫剂 0.20J# 甲基硫环磷 杀虫剂 0.03J*#

氯唑磷 杀虫剂 0.01J# 硫线磷 杀虫剂 0.20J# 杀扑磷 杀虫剂 0.05J#

久效磷 杀虫剂 0.03J# 百草枯 除草剂 0.05J*# 六六六 杀虫剂 0.05J#

烯虫炔酯 杀虫剂 0.01J 敌百虫 杀虫剂 0.20J 三氯杀螨醇 杀虫杀螨剂 0.01J#

双胍三辛烷基
苯磺酸盐

杀菌剂 1.00 咪鲜胺锰盐 杀菌剂 0.50 地虫硫磷 杀虫剂 0.01J#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MRL/(mg/kg)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MRL/(mg/kg) 农药名称 农药类别 MRL/(mg/kg)

苯菌灵 杀菌剂 0.50 咪鲜胺 杀菌剂 0.50 苯线磷 杀虫剂 0.20J#

（续表 1）

注：表中MRL数据来源于GB 2763—2021、GB 2763.1—2022；S表示MRL来源于“蔬菜”；J表示MRL来源于“茎类蔬菜”；*表示临时限量；#表示
现已全面禁用或在蔬菜上限用；Y表示该农药列入“A级绿色食品生产允许使用的其他农药清单”。

农药名称
NY/T 1326—

2023
GB 2763—2021、
GB 2763.1—2022

农药种类

克百威 ≤0.01 * 杀虫剂

氧乐果 ≤0.01 0.02* 杀虫杀螨剂

毒死蜱 ≤0.01 0.05* 杀虫剂

氯氰菊酯 ≤0.01 0.40 杀虫剂

氯氟氰菊酯 ≤0.01 0.02 杀虫剂

吡虫啉 ≤0.01 0.20 杀虫剂

啶虫脒 ≤0.01 0.80 杀虫剂

多菌灵 ≤0.50 0.50 杀菌剂

苯醚甲环唑 ≤0.03 0.03 杀菌剂

阿维菌素 ≤0.01 杀虫剂

虫螨腈 ≤0.01 杀虫剂

噻虫嗪 ≤0.01 0.05 杀虫剂

腐霉利 ≤ 0.01 杀菌剂

注：*表示已在蔬菜上限用。

表 2 不同标准中芦笋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比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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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芦笋上有效登记农药产品清单

农药名称 农药种类 登记数量/个 剂型 防治对象
最大残留限量/(mg/kg)

NY/T 1326—2023 GB 2763—2021、GB 2763.1—2022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杀虫剂 14 微乳剂 甜菜夜蛾 ≤0.01

噻虫嗪 杀虫剂 9 水分散粒剂 蓟马 ≤0.01 0.05

茚虫威 杀虫剂 7 悬浮剂 甜菜夜蛾 ≤0.01*

虫螨腈 杀虫剂 7 悬浮剂 蓟马 ≤0.01

苏云金杆菌 杀虫剂 3 可湿性粉剂 棉铃虫 豁免制定 豁免制定

茶皂素 杀虫剂 1 水剂 蜗牛 ≤0.01*

吡唑醚菌酯 杀菌剂 14 悬浮剂 褐斑病 0.20 0.20

己唑醇 杀菌剂 14 悬浮剂 褐斑病

福美双 杀菌剂 9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2.00

氨基寡糖素 杀菌剂 8 水剂 茎枯病 豁免制定 豁免制定

嘧菌酯 杀菌剂 8 悬浮剂 茎枯病 0.01 0.01

代森锌 杀菌剂 3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2.00 2.00

苯醚甲环唑 杀菌剂 2 水分散粒剂 茎枯病 ≤0.03 0.03

苯菌灵 杀菌剂 2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0.50

双胍三辛烷基苯磺酸盐 杀菌剂 1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1.00

代森锰锌 杀菌剂 1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2.00 2.00

烯唑醇 杀菌剂 1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0.50

甲基硫菌灵 杀菌剂 1 可湿性粉剂 茎枯病 0.50 0.50

硫磺 杀菌剂 1 悬浮剂 茎枯病 ≤0.01*

注：*表示按照NY/T 393—2020要求，在GB 2763—2021中无MRL的，其残留量不得超过0.01 mg/kg。

留判定指标。10种未规定农药残留判定指标的农药
中，苏云金杆菌和氨基寡糖素列入GB 2763—2021附
录B的“豁免制定最大残留限量名单”中，剩余几种农

药的残留指标按GB 2763—2021中规定。按照NY/T
393—2020中绿色食品农药残留要求[21]，GB 2763—
2021中未规定MRLs的其残留量不得超过0.01 mg/kg。

4 小结

自2017年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以来，
随着新农药安全性、有效性评价，以及风险评估等
不断完善，国内企业研发创制积极性提高，新农药
产品趋于低毒、微毒化，环保友好剂型占比逐年增
大，这为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芦笋在国标GB 2763—2021和GB 2763.1—
2022中有最大残留限量114项，芦笋上有效登记农药
产品有106个，毒性均为微毒、低毒，基本可满足栽
培生产的需要。但其尚有一些可持续改进的方面：
（1）在绿色食品上可用农药，如茚虫威等，在NY/T
1405—2023和GB 2763—2021、GB 2763.1—2022中
尚未制定最大残留限量，建议参考国际标准或其他
国家相关标准，进一步完善绿色食品芦笋相关标准
体系。（2）近年来，为有效解决绿色食品生产中病虫
害防控难点和农药残留超标堵点，中国绿色食品发
展中心已依托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制定了275项绿
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23-24]。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

初步形成，芦笋上制定了LB/T 231—2022《长江流域
湿作区绿色食品芦笋生产操作规程》和LB/T 230—
2022《北方冷凉区绿色食品芦笋生产操作规程》，打
通了标准化生产“最后一公里”。但绿色食品生产操
作规程还须进一步转化和细化，持续加强标准规程
宣贯和培训，助推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进企入
户、熟化落地。（3）加强绿色食品证后监管，根据地
域种植特点，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信用评
价系统，科学、合理配置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
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立即追溯，坚持“零容忍”，坚持
问题导向，对监管过程中发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隐
患整改情况进行长效跟踪。另外，还要完善对芦笋
的日常监测，立足化肥、农药双减和安全风险管控，
科学、准确地评价、运用检测结果，从而为今后转
化、完善绿色食品芦笋相关规程实用材料提供基础
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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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延长嘧霉胺、多杀霉素等多个农药活性物质登记有效期
近期，因活性物质的再评审工作未能在原定有效期前完成，欧盟宣布延长多个活性物质的批准期限。此次延长决议已

于1月底生效，延长的化学农药包括嘧霉胺、多杀霉素、甲氧咪草烟等多个活性物质。
嘧霉胺（pyrimethanil）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甜菜宁（phenmedipham）、伐虫脒（formetanate）有效期延长至2026

年9月30日。多杀霉素（spinosad）、嘧菌环胺（cyprodinil）、抗蚜威（pirimicarb）、精2,4-滴丙酸（dichlorprop-P）、乙膦酸（fosetyl）
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10月31日。氯吡嘧磺隆（halosulfuron-methyl）有效期延长至2026年11月15日。福美锌（ziram）、灭菌唑
（triticonazole）有效期延长至2027年1月31日。甲氧咪草烟（imazamox）、苯啶菌酮（pyriofenone）有效期延长至2027年6月30
日。啶磺草胺（pyroxsulam）、精苯霜灵（benalaxyl-M）有效期延长至2027年9月30日。

嘧霉胺是由德国艾格福公司（现为拜耳公司）开发的苯氨基嘧啶类杀菌剂。目前，嘧霉胺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完成
登记，包括中国、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截至2025年2月，嘧霉胺在中国已完成14个原药登记，118个制剂登记。

多杀霉素是由美国陶氏益农公司（现科迪华公司）开发的大环内酯类生物杀虫剂，由多杀菌素A和多杀菌素D 2种成分
组成。多杀霉素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取得登记，包括中国、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截至2025年2月，多杀霉素
在中国已有9个原药登记，134个制剂登记。

甲氧咪草烟是由美国氰胺公司（现为巴斯夫公司）开发的咪唑啉酮类除草剂。目前，甲氧咪草烟已在中国、欧盟、美国、
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完成登记。截至2025年2月，甲氧咪草烟在中国共有13个原药登记，12个制剂登记。

（来源：European Commission、瑞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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